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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作为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

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场，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事项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

规模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中期票据的事项符合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有利于优化

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拓宽融资渠道，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事项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事项。 

二、《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可行权的议案》； 

1、公司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第三期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  

2、经核查，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已满足《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所涉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

权安排（包括行权期限、行权条件、行权价格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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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

资助的计划或安排，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

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因此，同意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可行权的相关事宜。 

三、《关于为绩溪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绩溪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项目正处于建设期，到目

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

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

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绩溪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绩溪支行申请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协议生效日起24年。 

四、《关于为隆昌市碧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隆昌市碧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项目正处于建设期，到目

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

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

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隆昌市碧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隆昌市支行申请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3,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协议生效日起 15年。 

五、《关于为天门开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天门开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

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

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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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天门开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门支行申请人民币 13,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13年。 

六、《关于为仙桃水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仙桃水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

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保

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

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仙桃水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黄浦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30,000万元项目贷款提供 44.10%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3,23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协议生效

之日起 25年。 

 

 

 

 

                              独立董事：樊康平、王月永、王凯军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